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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實例學習單（20） 教學指導 

 

① 填入題目。題目的文字表述在之後可以更改。 

② 寫下一個作為題目的實踐經驗中的場景。欄內有留下空白沒關係。因為不是以回憶為

主要目的，不需詳細記錄。也不需要詳細到可以讓他人理解。從一個活動之中不管可以

回想起多少事情，寫到一定的程度之後，最後以「…」結尾。以此代表寫不完的意思。 

搭擋或是小組在進行分享的時候，不寫完整的專有名詞也沒關係。以自己可以回顧時

好理解為目的，使用字首簡單的記錄。 

③ 完成之後，覺得重要的部分畫下劃線。 

④ 學習單不足時可複印。 

⑤ 寫完的學習單複印保存。 

 


